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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1,695,454,13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87,932,202,2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763,251,9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20288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2703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25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周慕冰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8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31,436,233 99.999734 428,793 0.000149 337,200 0.000117

H股 13,695,092,688 99.504774 18,672,523 0.135669 49,486,696 0.359557

普通股

合计：

301,626,528,921 99.977154 19,101,316 0.006331 49,823,896 0.016515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31,424,233 99.999730 428,793 0.000149 349,200 0.000121

H股 13,695,092,688 99.504774 18,672,523 0.135669 49,486,696 0.359557

普通股

合计：

301,626,516,921 99.977150 19,101,316 0.006331 49,835,896 0.016519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31,444,133 99.999737 446,893 0.000155 311,200 0.000108

H股 13,695,088,688 99.504745 18,676,523 0.135698 49,486,696 0.359557

普通股

合计：

301,626,532,821 99.977155 19,123,416 0.006339 49,797,896 0.016506

4、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31,287,133 99.999682 897,093 0.000312 18,000 0.000006

H股 13,759,171,079 99.970350 36,000 0.000261 4,044,828 0.029389

普通股

合计：

301,690,458,212 99.998344 933,093 0.000309 4,062,828 0.001347

5、议案名称：聘请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865,648,704 99.976886 66,536,222 0.023108 17,300 0.000006

H股 13,117,364,368 95.307159 641,842,711 4.663452 4,044,828 0.029389

普通股

合计：

300,983,013,072 99.763854 708,378,933 0.234800 4,062,128 0.001346

6、议案名称：选举周慕冰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28,266,933 99.998633 3,552,393 0.001234 382,900 0.000133

H股 13,327,343,529 96.832810 422,224,930 3.067770 13,683,448 0.099420

普通股

合计：

301,255,610,462 99.854209 425,777,323 0.141129 14,066,348 0.004662

7、议案名称：选举蔡东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28,637,833 99.998762 3,535,793 0.001228 28,600 0.000010

H股 13,378,603,029 97.205247 380,604,050 2.765364 4,044,828 0.029389

普通股

合计：

301,307,240,862 99.871323 384,139,843 0.127327 4,073,428 0.001350

8、议案名称：选举王欣新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20,173,133 99.995822 11,962,493 0.004155 66,600 0.000023

H股 13,334,746,896 96.886601 419,475,183 3.047791 9,029,828 0.065608

普通股

合计：

301,254,920,029 99.853981 431,437,676 0.143004 9,096,428 0.003015

9、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931,609,733 99.999794 580,493 0.000202 12,000 0.000004

H股 13,754,184,079 99.934116 5,023,000 0.036495 4,044,828 0.029389

普通股

合计：

301,685,793,812 99.996798 5,603,493 0.001857 4,056,828 0.001345

10、议案名称：选举吴江涛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7,621,303,722 99.892024 3,601,193 0.001250 307,297,311 0.106726

H股 13,170,156,029 95.690729 584,064,050 4.243648 9,031,828 0.065623

普通股合

计：

300,791,459,751 99.700362 587,665,243 0.194788 316,329,139 0.104850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0,604,746,

071

99.991372 897,093 0.008459 18,000 0.000170

5

聘请2019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

10,539,107,

642

99.372472 66,536,222 0.627365 17,300 0.000163

6

选举周慕冰先生继续

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10,601,725,

871

99.962894 3,552,393 0.033495 382,900 0.003610

7

选举蔡东先生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10,602,096,

771

99.966392 3,535,793 0.033339 28,600 0.000270

8

选举王欣新先生继续

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

10,593,632,

071

99.886579 11,962,493 0.112793 66,600 0.000628

10

选举吴江涛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非执行董事

10,294,762,

660

97.068561 3,601,193 0.033955 307,297,311 2.8974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第1项至第9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19年4月1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10项议案内容请见

本行于2019年5月1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姜琳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姜琳琳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提交程

序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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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5月28日以电子

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5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 本次

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山东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19-043号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山东菲达有关出资转让、增

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100%，关联董事王剑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期披露的临2019-044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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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山东菲达有关出资转让、增资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终止原山东菲达生态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菲达” ）出资转让、增资有关协议，

拟收回投资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4,167.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公平合理，付款方山东菲达资金、信用状况良好，且由原股东提供付款担保，无可

见重大交易风险。

●不包括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也未达到本

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过去12个月内，未发生通过缩减投资对象注册资本方式收回投资的

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7年4月签订出资转让及增资协议，投资人民币18,810万元持有山东菲达30％股权，截至目前已

支付70％投资款人民币13,167.00万元。 因山东菲达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指标，为规避投资风险，保证公司资产安

全，经与山东菲达及原股东协商，本公司拟终止原山东菲达有关出资转让、增资协议，收回投资款本息共计人民币

14,167.00万元，由山东菲达分二期支付，山东菲达原股东提供付款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山东菲

达股权。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剑波先生担任山东菲达副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不包括本次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未发生通过缩减投资对象注册资本方式收回投资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暨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剑波先生担任山东菲达副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山东菲达系本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暨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公司拟终止原山东菲达有关出资转让、增资协议，收回全部已支付投资款本息。 本次交易类别为对外投资。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工商注册信息

企业名称：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企业

注册地点：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振兴街道龙山南街1335号

法定代表人：冯玉

注册资本：人民币2,75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7月3日

经营范围：除尘器、气力输灰、脱硫、脱硝、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环保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维护;

钢结构件的研究开发、设计、销售及安装服务;环保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工程设计、施工;机电

工程施工;脱硫服务;脱硝服务;废烟气脱硝催化剂收集、贮存、利用、销售(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易制毒品除

外);热交换器及冷却系统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维护,并提供售后服务及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山东菲达当前股东持股明细：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注） 1,058.75 38.50

2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25 30.00

3 陈文臣 526.25 19.14

4 乌洪坤 340 12.36

合计 2,750 100

注：2017年6月，其中股东聊城信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源集团” ）将其持有的山东菲达股权转让给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铝业” ）。

本次交易完成后，山东菲达股东持股明细将如下表：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1,058.75 55.00

2 陈文臣 526.25 27.34

3 乌洪坤 340 17.66

合计 1,925 100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指标 2018年末（经审计） 2019年1季度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296.88 49,495.72

负债总额 39,525.10 15,704.00

净资产 32,771.78 33,791.72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274.50 5,603.01

净利润 3,677.60 244.49

注：山东菲达2018年财务数据经茌平冠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妨碍本次交易的情形。

（三）山东菲达原出资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的签署和披露情况：

2017年4月，本公司与信源集团、陈文臣签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出资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出资

转让协议》” ），与信源集团、陈文臣、乌洪坤、山东菲达签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增资协议》” ）及《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约定本

公司共投资人民币18,810.00万元持有山东菲达30％股权，截至目前已支付70％投资款即13,167.00万元。

公司为获得山东菲达30%股权，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1,970,000元，增资款人民币119,700,000元，

合计人民币131,670,000元。未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51,300,000元；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130,000元，合

计人民币56,430,000元。

上述协议内容详见于2017年3月20日披露的临2017-008号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

告》。

三、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收回投资的相关协议及主要内容：

（一）《关于终止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有关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东信发华源铝业有限公司

乙方：陈文臣

丙方：乌洪坤

（以上各方合称“原股东” ）

丁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戊方：山东菲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戊方简称“目标公司” ）

第一条 终止《出资转让协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及收回投资款

1.1�鉴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环保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终止《出资转让协议》、《增资协

议》、《补充协议》。原股东不再要求丁方支付剩余的增资款51,300,000元和出资转让款5,1300,000元，合计人民

币56,430,000元；同时，也不要求丁方支付逾期利息、违约金及其他经济损失等。

1.2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依照《补充协议》的规定，提前启动丁方退出投资的安排，由丁方按照《增资协议》、《补

充协议》约定的条件，收回投资本息。

第二条 退回投资款约定

2.1�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丁方收回投资款的金额参照《补充协议》的安排，由目标公司退回丁方全部投资款的

本息。

2.2�协议各方确认丁方为获得目标公司30%股权，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1,970,000元，增资款人民币

119,700,000元，合计人民币131,670,000元。

第三条 退回投资款金额及付款方式

3.1�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由目标公司分两期支付丁方应收回的投资款：

第一期付款：2019年6月30日前，退回投资款本金的50%，即人民币65,835,000元，退回投资款利息人民币9,

603,000元，合计人民币75,438,000�元。

第二期付款：2019年7月31日前，退回投资款本金的50%，即人民币65,835,000元及利息人民币397,000元，

合计人民币66,232,000�元。

第四条 利润归属安排

4.1�协议各方同意，按照《补充协议》“如届时增资方已经从目标公司取得现金分红，则上述出资转让款应相

应扣减该分红金额；如增资方依据主协议未完全支付增资款和前期应付自然人的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的款项数额

也应从上述股权转让款中相应扣除。 在原股东全额支付了股权收购的全部款项后，增资方不再享有目标公司的各

年度净利润。”的约定确定公司历年利润归属。鉴于目标公司自2017年以来从未进行现金分红，因此本协议第三条

确定的退款总额不再进行任何扣减。 同时，在丁方收回全部投资款本息后，不再享有目标公司过去年度的利润分

成。

第五条 股权变更及退资法律手续

5.1�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协议各方将按照工商管理部门要求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5.2�戊方目标公司有义务配合原股东及丁方，并出具必要的法律文件，办理退资必备的法律手续。

5.3�本协议签订后，丁方有义务按照工商部门要求的文件、程序签署相关决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第六条 支付义务及保证

6.1�本协议的原股东对目标公司支付丁方投资款项负有连带保证义务。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目标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限履行支付投资款本息义务， 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款项的3‰向丁方支付

违约金。

7.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除本协议已有约定外，还应赔偿另一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第八条 各方特别约定

8.1�本协议签订后，《出资转让协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立即终止，协议各方不再向《出资转让协

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协议他方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等法律责任，亦自愿放弃依据《出资转让协议》、

《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享有的诉权。

8.2本协议生效及丁方收到本协议约定的第一期退回投资款本息后， 目标公司及分子公司应该办理名称变更

手续，不再使用丁方的“菲达”名号。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9.1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

第十条 协议的生效

10.1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

（二）《关于终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协议》（与陈文臣的协议）的主要内

容：

甲方：陈文臣

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于2017年4月8日签订了《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甲方同意将在

山东菲达19.14%的股东表决权委托乙方全权行使。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提前终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 甲乙双方同意提前终止 《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甲方不再将在山东菲达

19.14%的股东表决权委托乙方全权行使，表决权委托关系终止。

2、双方确认，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的

补偿（含未支付的补偿）。

3、《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后，即可失去对协议各方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协议各方不再向《出资转让协议》的协议他方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等法律责任，亦自愿放弃依据原协议享有的诉

权。

4、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三）《关于终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协议》（与乌洪坤的协议）的主要内

容：

甲方：乌洪坤

乙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于2017年4月8日签订了《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甲方同意将在

山东菲达12.36%的股东表决权委托乙方全权行使。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提前终止《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 甲乙双方同意提前终止 《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甲方不再将在山东菲达

12.36%的股东表决权委托乙方全权行使，表决权委托关系终止。

2、双方确认，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的表决权委托的

补偿（含未支付的补偿）。

3、《山东信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后，即可失去对协议各方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协议各方不再向《出资转让协议》的协议他方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等法律责任，亦自愿放弃依据原协议享有的诉

权。

4、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委派人员担任山东菲达职务。

2、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此新增关联交易。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原投资协议约定， 原股东承诺， 山东菲达2017、2018、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人民币6,500万元的

80%（即：5,200万元）。 山东菲达2017、2018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4,846.65万元、3,677.60万元，连续两年未完成

业绩指标。 且受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变化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审慎预测未来发展前景也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本次交易是为了规避投资风险，保证公司资产安全积极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减少长期股权投资15,117.00万元，减少投资收益950.00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

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以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如后续有重大变动，公司将按相关规定持续披露。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山东

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剑波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

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规避投资风险，保证公司资产安全；收回本公司已支付投资款本息，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安排，并同意

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终止山东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收回投资款本息，有利于规避投资风险，盘活资产，符合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无。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ST菲达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二）*ST菲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526

证券简称：

*ST

菲达 公告编号：

2019-04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17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市望云路88号公司总部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17日

至2019年6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吸收合并菲达运输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终止山东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2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议案3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26 *ST菲达 2019/6/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及股票账户卡登记。

（二）法人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三） 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2019年6月11～14日8:00—11:30、14:00—17:00期间到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出

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二）公司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88号 邮政编码：311800

联系人：郭滢、马惠娟 联系电话：0575-87211326传真：0575-87214308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吸收合并菲达运输的议案

2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章程》的议案

3 关于终止山东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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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山东菲达出资转让、增资协议的议案》。

审核意见：本次提出终止出资转让、增资协议是基于山东菲达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当前外部环境、市场拓

展及发展前景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有利于规避投资风险、保证公司财产安全，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票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31日

股票简称：天马科技 股票代码：

603668

公告编号：

2019-051

转债简称：天马转债 转债代码：

113507

转股简称：天马转股 转股代码：

191507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增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为优化全资子公司福建天马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水产” ）的资产结构，增强其资金实力，福建

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对天马水产进行增资。 增资

后，天马水产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仍持有天马水产100%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在总经理决策权限内，已向董事会报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

源于企业自有资金，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对天马水产进行增资，旨在优化天马水产的资产结构，增强其资金实力，提升其综合竞争力，以

满足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符合公司的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截止公告日，天马水产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福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为注册资本由“叁仟万元整” 变更成“陆仟万元整” ，其余登记事项不变。本次变更后，

天马水产工商登记主要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MA31GTWM3R

名称：福建天马水产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上迳镇岭胶村

法定代表人：陈庆堂

注册资本：6,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12日

营业期限：2018年02月12日至2068年02月11日

经营范围：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加工；水产品、预包装食品、鱼糜制品批发与网上销售；货物运输代

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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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2019� 年5月 28日、29日、30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年5�月28日、29日、30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 3�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鲁伟鼎先生征询后，确认说明如下：

1．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鲁伟鼎先生书面函证核实，截至目前，不存

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4．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报刊及网站上披露的为准。

特此公告。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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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2,362,3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

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2,588,713,789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2,362,300股后的

股本2,576,351,489股为分配基数。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行总股本2,

588,713,789股扣除截至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回购专户持有股份12,362,300股后的股本2,576,351,

48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4,581,

089.34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之日起，至未来实施该分配方案之股权登记日，若因股

份回购等原因导致分配股份数量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原则，保持每10股利润分配额度不变，相

应变动利润分配总额。

2、自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披露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及已回购股份数量未发生

变动。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本次实施的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已发行总股本2,588,713,789股扣除截至本利润分

配预案披露之日回购专户持有股份12,362� ,300股后的股本2,576,351,48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现金0.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5日，除息日为：2019年6月6日。

四、关于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已回购股份不参与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本总数×分配比例，即2,576,351,489股×0.06元/股=154,581,089.34元（结果四

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息价时，每股现金红利应

以0.0597135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154,581,089.34元÷2,588,713,789股

=0.0597135元/股）。 综上，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息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97135元/股。

五、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17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2 08*****118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 08*****064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

担。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28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林少韩

咨询电话：020-81652222，020-81802222

传真电话：020-8165222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9-02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财富” ）持有湖南新五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五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4,166,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6%。

截止2019年5月30日，高新财富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7,639,96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4.9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8）。 高新财富拟通过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按

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104,166,666股(占新五丰总股本的15.96%)；其中：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合计

不超过13,053,511股，即不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6,107,023股，即不

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4%；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04,166,666股， 即不超过新五丰总股本的

15.96%。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

过6,526,700股； 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新五丰股份总数的

2%，即不超过13,053,511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新五丰股份总数的5%。

2019年5月30日，公司收到高新财富《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高新财富于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30日已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累计减持6,526,700股， 减持数量已

达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过半，尚余6,526,700股（集中竞价方式）未减持，占公司

总股本的1%。 高新财富尚未通过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04,166,666 15.96%

非公开发行取得 ：104,

166,66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

数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湖南高新创投财

富管理有限公司

6,526,700 1%

2019/5/29 ～

2019/5/30

集中竞价交

易

11.43-12.

17

76,147,

600

97,639,

966

14.9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高新财富在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时承诺: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截至上述告知函函告日，高新财富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

为。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高新财富的正常减持行为，系高新财富经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高新财富仍将长期坚定看好公司未来发展。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高新财富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时间区间内，高新财富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

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高新财富会持续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告知公司，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622

证券简称：博士眼镜 公告编号：

2019-041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合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

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发布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34），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豪石九鼎”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民乐九鼎”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民安九鼎” ）及苏

州嘉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赢九鼎” ），上述四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计划通过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共计不超过4,985,000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5.71%），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公司股东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发来的《关于股份减

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5月29日，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73,3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87,330,000股的1%。截至2019年5月29日，

豪石九鼎、 民乐九鼎、 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869,400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87,

330,000股的5.5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金额（元）

减持比例

（%）

上海豪石九鼎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年2月13日至2019

年5月29日

18.52 355,200 6,578,740.75 0.41

大宗交易 - - - - -

其他方式 - - - - -

苏州工业园区昆

吾民乐九鼎投资

中心 （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年2月13日至2019

年5月29日

18.57 395,400 7,343,026.00 0.45

大宗交易 - - - - -

其他方式 - - - - -

苏州工业园区昆

吾民安九鼎投资

中心 （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交

易

2019年2月13日至2019

年5月29日

17.23 122,700 2,114,496.00 0.14

大宗交易 - - - - -

其他方式 - - - - -

苏州嘉赢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交

易

- - - - -

大宗交易 - - - - -

其他方式 - - - - -

合计 - - 873,300 16,036,262.75 1.00

注：最近一期《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公告披露

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本公告的减持期间为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5月29日。 其中，2019年2月13日至

2019年5月6日属于公司2018年10月10日披露 《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18-065）的减持计划期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减持

价格区间为17.23元至18.57元。 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5月29日期间，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

嘉赢九鼎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博士眼镜股份873,3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87,330,000股的1.0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

比例（%）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数 3,189,900 3.65 2,834,700 3.25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2,675,100 3.06 2,319,900 2.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4,800 0.59 514,800 0.59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

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数 1,737,620 1.99 1,342,220 1.54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403,000 1.61 1,007,600 1.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4,620 0.38 334,620 0.38

苏州工业园区昆吾民

安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合计持有股数 1,298,980 1.49 1,176,280 1.35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990,100 1.13 867,400 0.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8,880 0.35 308,880 0.35

苏州嘉赢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数 716,900 0.82 716,900 0.82

其中： 无限售条

件股份

588,200 0.67 588,200 0.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700 0.15 128,700 0.15

注：表格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间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

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本次减持遵守了其在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中所作

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 （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

产）。

4、截止本公告日，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

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